
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推動法治教育實施計畫 95.09.16 修訂 

一、依據：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90 年 03 月 28 日北市教一字第 9O1625OOO 號函 

二、目的：推動學校法治教育，養成師生守法守紀之良好習慣，以奠定法治社會基礎。 

三、原則：依本校校務發展「精緻、優質、卓越、創新」為指標，把握下列原則： 

  （一）整體性原則：法治教育以本校全體師生為對象，開發體驗性課程或活動，從活

動經驗中學習，養成守法習慣。 

  （二）生活化原則：教導學生實用生活法律知識，並透過角色互換、角色扮演等讓學

生體會民主法治真諦。 

（三）社區化原則：結合社區資源辦理參訪、法治宣導等活動，建立師生法治觀念。 

（四）民主化原則：透過公開及民主化程序，推動學校法治教育。 

四、實施方法： 

（一）成立法治教育推動委員會：推動委員會成員，依行政組織職位設置，以校長為

召集人，下設委員十九人，學務主任兼任執行秘書。 

二、具體作法： 

實 施 項 目 具 體 作 法 負責單位

（一）編印校務規章 １、配合校務發展計畫研擬修訂各項實施辦法、要點 

  印製校務規章提供師生、家長參考。 

 

（二）成立法治教育

推動委員會 

1、成立法治教育推動委員會。 

2、研擬推動法治教育實施計畫 

學務處 

（三）編製學生手

冊，建立班級

共同生活規範 

1、編製學生手冊，於新生始業輔導排入課程宣導。 

2、由各班訂定班規，凝聚班級共識，養成知法守法

之良好習慣。 

學務處 

導師 

各班 

（四）訂定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要點 

1、研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印發全校師生，

宣導生活法律知識。 

學務處 

（五）辦理法治教育

專題演講、座

談及列入班會

討論主題。 

1、利用週會、班會時間聘請法律專業學者專家，蒞

校實施專題演講、座談、師生共同參與成長，提

升法治素養。 

2、請相關科目教師利用上課時間，隨機講解法律常

識內涵。 

學務處 

教務處 

教官室 



（六）利用相關課程

及集會時宣導

民主法治精神 

1、各學科利用相關法治教育輔助教材、錄影帶、教

學媒體等，教導學生法治觀念，適時安排師生參

觀議會、法院、立法院等機構。 

2、藉由校園偶發事件、或社會重大案件，隨機實施

法治教育。 

3、利用集會時間，指導學生研討法律有關之議題，

加強學生對法治教育之思考與討論。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官室 

圖書館 

（七）辦理有關法律

知識之學藝競

賽及育樂活動 

1、辦理法律常識測驗或心得寫作、海報、書法及演

講等項目，以增進學生法治概念。 

2、結合大學法律系（所）、法律服務所、與法律相關

之公益團體等，辦理法律知識育樂活動。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館 

教官室 

（八）鼓勵學生家長

參加法律知識

宣導講座及親

職教育 

1、透過親職教育活動，如辦理學校日暨班級家長會、

家長委員會、學務會議等相關會議宣導生活法律

知識，。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九）表揚獎勵推行 

   法治教育特殊 

   優良表現者 

1、由各處室、教師會推薦表揚推行法治教育特殊優

良表現師生，予以獎勵。 

各處室 

教師會 

代聯會 

（十）其他 1、鼓勵學生利用寒暑假時間，研讀法治教育相關書

籍，並作成報告。 

2、圖書館及相關學科教學研究會，提供法治教育資

料，以宣導法治觀念提倡守法精神。 

3、利用成功青年、成功學報、牧心、家長會訊、學

校網路、學務通報、電子看板宣導法律知識及相關

資料，增加學生法律知識。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官室 

圖書館 

 

五、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下支應 

六、本實施計畫經法治教育推動委員會通過，陳 校長核定施行。 


